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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社區醫學訓練交流工作坊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西醫師PGY各階段課程內容
3個月訓練

2003.08至2006.07
6個月訓練

2006.08至2012.06
1年期訓練

2011.07迄今

基本
課程

36小時基本課程(含醫學
倫理與法律、醫療品質、
感染控制等

40小時基本課程(含醫學倫理與法律、
醫療品質、感染控制等)

24小時基本課程 (含
醫學倫理與法律、醫
療品質、感染控學等)
及36個案例討論。

規範
課程

•一般醫學內科 (1個月)
•一般醫學外科 (1個月)

•一般醫學內科實務或一般醫學外科
實務 (1個月)

•專科選修(內科、外科、兒科) (3個
月)
※2009年7月起1個月一般醫學內科
實務或一個月一般醫學外科實務課程
改為急診醫學實務訓練。

•內科(含一個月社區
內科) (4個月)

•外科 (2個月)
•急診醫學科 (1個月)
•兒科 (1個月)
•婦產科 (1個月)
•選修(包含23個署定
專科) (1個月)

•社區醫學 (1個月) •社區醫學基本課程 (1個月)
•社區相關選修(包含社區兒科、社區
婦產科、社區精神科、急診醫學及
社區醫學實務等五選一) (1個月)

•社區醫學 (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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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醫院與容額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 容額：927
• 選配：604 (65%)
• 另：61 (6%)
• 總計：665 (71%)

• 容額：1,749
• 選配：1240 (71%)
• 另：124 (7%)
• 總計：1364 (78%)

• 容額：1,573
• 選配：1,239 (78.70％)
• 另：79（5％）
• 總計：待確認

主訓醫院
39家

主訓醫院
39家

主訓醫院
40家

【備註】
1. 選配：當年度第一次選配人數+公軍費生
2. 100學年度為半年期與一年期PGY雙軌進行，故容額為其他年度一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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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至102年8月15日



訓練相關數據
年度

項目
3個月PGY

(92-94學年度 )
6個月PGY
(95-99學年度)

1年期PGY
(100學年度迄今)

機構數 主要
訓練醫院 102～105 122～133 主要訓練醫院：

39家(102年40家)

完訓學員數
92：1,468人
93：1,292人
94：1,350人

95：1,232人
96：1,366人
97：1,451人
98：1,371人
99：1,276人
100：517人

100：604人 (完訓)
66人 (訓練中)

101：1,364人
102：1,239人(選配成功)

1,318人(訓練中)
※統計至10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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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月社區醫學訓練課程執行現況

*資料統計自100年7月至102年7月

核定家數 核定計畫數 執行家數 通過評估人數

80 361 75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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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紀錄的改變
• 學習紀錄卡(制式) 92~93

• 學習護照(制式) 93~100

• 學習紀錄(由醫院自行定訂) 100~

註：學習紀錄，是為了顯示，學習者在包含某套已知技巧與智能的學習過程中，所顯示的
成就以及專業成長，所彙集的作品與評量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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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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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9年(3~6個月訓練)

– 由訓練機構自行評估學員學習表現
– 訓練機構必須將學習紀錄卡/學習護照送回醫策會審核，通過者發
給學員證明書

• 100年起 (一年期訓練)

– 由訓練機構依照規定的評估方式與評估頻率
2個月社區醫學規定之評估方式及頻率
每位受訓學員必須在社區導師的指導下，選擇一項以訓練所在社
區為基礎之「社區健康議題」，進行資料蒐集與議題瞭解，並提
出及報告此議題的解決建議方向。



改變≠更多paperwork

�受訓人員學習紀錄格式不拘，由各醫院自行發展，重點
在於受訓人員是否有依訓練計畫接受訓練

�各項例行性教學活動（如晨會、臨床研討會、專題討論
、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會、病理討論會等）之重點在
於教學與討論的互動過程，討論內容是否紀錄或紀錄方
式由醫院自行決定即可

�多元評估係2種以上評估方式，「口頭回饋」可列計為
其中一種，且醫院可視「口頭回饋」結果對受訓人員學
習之重要性再選擇性摘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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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檢討修正訓練計畫 符合訓練需要
公告年度 修正內容

99年4月12日 1年期PGY課程公告
100年5月16日 � 外科訓練課程修正 (更符合外科訓練目的)

� 各科增加學習照會、轉診及出院準備實務
100年10月4日 修正各課程結束時之評估方式

101年6月6日
� 放寬「2個月社區醫學」和「1個月一般醫學內科」
至少25％以上訓練人月數至不同層級之合作醫院

� 修正訓練容額計算方式（訂定102年容額為1,573
名）

� 設計PGY分組課程並進行試辦籌畫

102年2月5日
� 調降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應完成之案例數
從36例調降為22例

� 刪除各項訓練課程應完成之出院病摘之規定 9



102持續修正訓練計畫
•署定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103年度除「內科」及「外
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外，應另具備「急診」、「兒
科」或「婦產科」其中之一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
•主要訓練醫院執行課程月份由至少6個月提高至少7個月

主要訓練
醫院資格

• 教學醫院評鑑且在合格效期內之醫院（自100年度起申
請且通過教學醫院評鑑者，須為「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
學醫院」）。惟若僅執行2個月社區醫學訓練課程，得為
「醫事人員類（非醫師）教學醫院」

合作醫院資格

• 103學年度依102學年度一般醫學訓練選配完成志願送出
人數加成20％及公軍費生人數總和訂定，訂為1,541名。訓練容額計算

• 執行「3個月一般醫學內科」、「1個月一般醫學內科
（須至合作醫院訓練）」、「2個月一般醫學外科」、
「1個月急診醫學科」、「1個月一般醫學兒科」及「1個
月一般醫學婦產科」等課程，應各至少有1名臨床教師取
得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認證之一般醫學師資完訓證明

教師資格

• 社區醫學訓練時，不須回原醫院值班
• 將家庭責任醫師制度理念納入社區醫學訓練課程內容
• 受訓學員核心課程訓練安排之實際操作比例為50-60％

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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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訓練相關規範
� 訓練醫院應針對未通過國家考試者，適時調整其訓練課程
之安排，避免連續訓練課程（3個月內科、2個月外科）訓
練中斷

� 有關PGY訓練課程安排及補訓，如學員於訓練期間有相關
請假事由，應以受訓學員安全為主要考量，依相關規定給
假或調整值班。至學員是否因請假日數過長須重訓或補訓
，建議醫院依據其完成訓練課程內容及達成該項課程核心
能力之評核結果予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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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PGY-專科採認年資

序號 署定專科
專科醫師訓
練年限規範

不分組訓練年
限(101.7.1
生效)

採認
PGY
年資

102試辦分組訓練年限

訓練時間 訓練時間 內科組 內(兒)組 外科組 外(婦)組
1 泌尿科 5年 4年 1 4 4 4 4
2 職業醫學科 3年 2年 1 2 2 2 2
3 神經科 4年 3年 1 3 3 3 3
4 內科 3年 2.5年 0.5 2.5 3 3 3
5 臨床病理科 3年 2.5年 0.5 2.5 2.5 2.5 2.5
6 家庭醫學科 3年 2.5年 0.5 2.5 2.5 3 3
7 外科 4年 3.5年 0.5 3.5 3.5 3.5 3.5
8 復健科 4年 3.5年 0.5 3.5 3.5 3.5 3.5
9 急診醫學科 4年 3.5年 0.5 3.5 3.5 3.5 3.5
10 解剖病理科 4年 3.5年 0.5 3.5 3.5 3.5 3.5
11 耳鼻喉科 5年 4.5年 0.5 4.5 4.5 4.5 4.5
12 骨科 5年 4.5年 0.5 4.5 4.5 4.5 4.5
13 神經外科 6年 5.5年 0.5 5.5 5.5 5.5 5.5
14 整型外科 6年 5.5年 0.5 5.5 5.5 5.5 5.5
15 兒科 3年 3年 - 3 2.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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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學員座談/問卷意見
• PGY訓練對於尚未決定專科科別的學生而言是很好的緩衝
• 內科、外科訓練期程安排相差太多，不一定每個人都需要
完成所有的內科課程

• 希望各訓練醫院對於PGY能有更一致的實行方法
（如薪資、休假規定）

• paperwork過多亦有重複，影響臨床作業
• 建議有對PGY訓練醫院之實質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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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醫學系學制改革之PGY分組試辦

14

2

14


